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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高空抛物侵权责任规则的解释适用
□金可可 郭海川

《民法典》 被誉为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中第 1254 条涉及 “高空抛物” 侵权责任， 深受社会各界关注， 在司法实践中也常发生
疑难问题。 本文拟从以下方面简要分析该条及相关规定的解释适用问题。

资料照片

构成要件

《民法典》 第 1254 条第 1 款

规定：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品。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

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的，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

补偿。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补偿后， 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从

中可总结出该侵权责任的构成要

件。

第一个要件是侵害行为。 界定

侵害行为时， 首先要注意， 第

1254 条不调整建筑物自身组成部

分脱落致损情形， 比如楼房外墙脱

落， 砸毁楼下停着的车辆。 在这些

情形， 按 《民法典》 1253 条规定，

所有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为加害

人， 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 不存在

加害人不明的情形。 至于 1253 条

所称搁置物、 悬挂物， 如事发后未

能确定其所有人、 管理人、 使用

人， 即构成加害人不明， 则属于本

条的适用范围。 其次， 致害物来源

上， 要注意， 第 1254 条仅适用于

“从建筑物中” 抛掷或坠落的物品。

鉴于本条适用的结果， 可能让无辜

之人承担法律责任， 对本条的解释

适用必须持严格限制的态度。 因

此， 在解释“建筑物” 时， 应采狭

义概念： 第一， 要排除从构筑物或

其他设施抛掷或坠落的物品， 比如

从道路、 桥梁、 隧道抛出的物， 这

区别于 《民法典》 第 1252 条、 第

1253 条的规定。 第二， 要排除不

存在“区分使用关系” 的公共建筑

物， 比如影剧院、 球场等， 因为观

众等使用人对建筑物不负有管理义

务。

第二个要件是事实因果关系。

经调查能确定实际加害人的， 事实

因果关系当然具备。 经调查不能确

定实际加害人的， 由可能的加害人

承担责任。 此时， 只要求能确定加

害人在“可能引发损害” 的特定人

员范围内， 不要求特定的可能加害

人与侵害结果之间， 有某种程度的

事实因果关系。

第三个要件涉及该侵权责任的

归责原则。 能确定具体侵权人时，

由其承担责任。 如果是抛掷物品，

抛掷人按照第 1165 条第 1 款承担

一般“过错” 侵权责任。 如果是物

品坠落， 抛掷人依第 1253 条承担

“过错推定” 责任。 但有时， 具体

侵权人难以确定， 此时就要分情况

讨论 。 第 1254 条第 2 款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

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

款规定情形的发生； 未采取必要的

安全保障措施的， 应当依法承担未

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由此可知，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

管理人如未尽安全保障义务， 导致

高空抛坠物的发生或导致加害人无

法查明， 则依第 1165 条承担一般

过错侵权责任。 物业服务企业已尽

安全保障义务的， 或其应赔偿金额

不足以填补受害人损害时， 由“可

能的加害人” 承担责任。 此时， 学

界对归责原则有争议， 主要有过错

推定说、 因果关系推定说、 加害人

推定 （行为推定） 说、 公平责任说

等， 通说一般采公平责任 （补偿责

任） 说。

责任的主体、

承担方式和范围

在责任主体上， 能确定实际加

害人的， 实际加害人承担侵权责

任。 本条新增第 1款第 2 句第 1 个

半句， 明确了这一点。 不能确定实

际加害人的， 《民法典》 规定： 由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

偿。 但补偿有前提， 即“经过调查

难以确定具体责任人”。 基于上述

相同的理由， 应严格限定“可能加

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的范围。 首

先， 建筑物使用人仅指侵权行为发

生时建筑物的直接占有人 （实际使

用人）， 包括当时实际使用该建筑

物的所有权人、 承租人、 借用人

等。 物业服务公司实际占有、 使用

建筑物的， 也属于建筑物使用人。

其次， 是否“可能加害”， 应严格

把关， 应尽可能排除“不可能加害

的情形”。 例如通过日常生活经验

法则， 排除一楼住户高空抛坠物的

可能性； 或者确定坠落物来源高度

超过一定楼层， 而排除该楼层以下

的住户； 或者通过小区监控等证

据， 判断抛掷物来源于一定的楼层

或方向。

关于责任形态， 有连带责任说

和按份责任说。 连带责任说认为，

任何责任主体对外都应向受害人赔

偿全部损害。 这虽然可以保护受害

人， 但对“可能的无辜者” 来说，

负担过重。 一般认为， 适用按份责

任较为妥当， 也即每个责任主体对

外只承担一部分责任。 按份责任说

又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应平均分

担， 一种认为应考虑案件的特殊因

素按相应比例分担， 第二种观点更

有利于获致实质公平。

还要注意的是责任范围， 法条

并没有限定补偿范围， 学界与实务

界有很大分歧。 全国人大法工委和

实务界主张原则上要完全补偿。 相

反， 学界大多主张要限制补偿的范

围， 因为补偿不同于赔偿， 补偿意

味着该被告并未实施侵权行为， 假

如适用侵权行为的完全赔偿原则，

对补偿人过于严苛。 具体来讲， 确

定补偿范围以及每个加害人承担的

份额时， 要考虑以下因素： （1）

受害人自身经济状况； （2） 基于

每个加害人致害可能性大小， 调整

份额； （3） 考虑每个加害人的负

担能力， 而非一律均摊； （4） 当

地消费水平； （5） 加害人的人数，

等等。 综上， 补偿金额的确定， 一

定程度上有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

需要结合个案情况综合判定。

《民法典》 第 1254 条第 2 款

规定了建筑物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

务。 其义务来源可能是约定的， 比

如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 也可能是

法定的， 比如 《民法典》 第 942

条、 《物业管理条例》 的相关规定

等。 建筑物管理人在本条的安全保

障义务大致可分为事前的预防义务

和事后的协助义务。 事前的预防义

务， 是指建筑物管理人要尽力采取

合理措施， 避免高空抛坠物事件的

发生或防止实际加害人无法查明。

具体而言， 包括宣传警示、 安装必

要的防护措施、 安装监控设施等。

另外， 在发生事故时， 物业应采取

有助于查明加害人的必要应急措

施， 比如报警， 维护现场秩序、 保

护现场， 协助公安机关调查， 积极

配合取证查找侵权人等等。 至于救

助义务， 无助于预防本条加害行为

的发生或查明加害人， 因此， 不属

于本条安全保障义务范围， 物业违

反救助义务， 适用第 1165 条第 1

款的一般过错责任。 总体而言， 建

筑物管理人所负相应安全保障义务

的范围， 要根据物业服务合同中的

对价、 物业的专业服务能力、 社会

技术水平等多方因素来确定， 不宜

采取过于严苛的态度。

某个责任主体向受害人赔偿

后， 可能发生“追偿” 的问题。 对

此也要区分不同的情形。 首先， 能

查明实际侵权人的， 要看建筑物管

理人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如果

建筑物管理人采取了防范、 监控等

措施， 已尽最大努力预防高空抛坠

物事件发生， 只要可确定实际加害

人， 仅由实际加害人承担侵权责

任。 如果建筑物管理人未尽预防义

务， 应根据第 1254 条第 2 款的规

定，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建筑物

管理人承担责任后， 根据第 1198

条第 2 款， 可以向实际侵权人追

偿。 其次， 不能查明实际侵权人

的： 如果建筑物管理人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 根据第 1254 条第 1 款第

2 句第 2 个半句， 由可能的建筑物

使用人承担按份责任； 补偿后才确

定实际侵权人的， 补偿人可以追

偿。 如果建筑物管理人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 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

认为， 此时仅由管理人承担侵权责

任，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不承

担责任。 另一种观点认为， 此时管

理人与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均

需承担责任。 个人认为， 按本条的

立法目的， 在管理人不必赔偿受害

人全部损失的情形， 可能加害的建

筑物使用人仍应负一定的补偿责

任。 但在管理人应赔偿受害人全部

损失的情形，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

用人不再承担补偿责任。 根据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

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 第 12 条，

建筑物管理人承担责任后， 有其他

责任人的， 可以向其他责任人行使

追偿权。 这里的其他责任人， 仅指

实际加害人， 不包括可能加害的建

筑物使用人。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

人与建筑物管理人均须承担责任的，

二者均可向实际加害人追偿。 追偿

时， 应认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优先于建筑物管理人。

公安机关的及时调查义务

《民法典》 第 1254 条第 3 款是

新增条款， 属于提示性条款， 其规

定： “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的， 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

查清责任人。”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

款其实并非典型的民法规范。 实践

中， 抛掷或坠落物品致人损害时， 受

到重力加速度的影响， 损害通常较为

严重， 受害人甚至可能失去生命或完

全丧失劳动能力， 所以 《刑法修正案

（十一）》 在 《刑法》 第 291 条第 2 款

新增了“高空抛物罪”。 这为公安等

机关的调查义务提供了进一步的支

撑。

举证责任分配

就实际加害人、 建筑物管理人的

侵权责任， 适用一般的举证责任规

则， 由受害人负举证责任。

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的补偿责任， 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法

律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可能加害的建

筑物使用人”， “经调查难以确定具

体侵权人” 时， 建筑物使用人要证明

自己不可能加害， 方可免责。 比如被

告可以证明自己没有实施相关行为的

时间、 能力， 可以证明自己不可能拥

有致害物品， 或者证明在自己位置抛

（坠） 物， 力学上不可能造成本案的

损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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